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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 
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204 号 
 

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1 年 4 月 30 日，你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喜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喜所”）出具了无法表

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包括审计范围受限、

未决诉讼、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、内部控制失效可能的影

响，你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5 月 7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若

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继续被出具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

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则你公司将触及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

年修订）》第 9.3.11条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。2021 年 12月

25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已消除 2020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

见涉及事项的影响，并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，

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和信所”）针对

上述事项出具了审核报告和鉴证报告。其后，我部多次向你公司

发出关注函要求你公司就有关问题予以进一步说明。2022 年 3

月 1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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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“回函”），对你公司前期虚增及虚假处置存货等问题

进行了补充说明，我部对回函中部分存疑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

司予以进一步核实并补充说明： 

1. 回函称，你公司首先对业务系统 2021 年 9月末的库存余

额进行全面盘点，并以该库存数据为起点，结合业务系统中的收

发数据进行倒推计算出 2020 年 1 月 1 日的业务系统库存数据，

经比对计算发现环球易购财务账面存货比业务系统存货多44.24

亿元；就该差异情况，你公司进一步核实财务账面存货的记录情

况，发现环球易购 2020 年及以前年度将往来款项虚假转入存货

44.24亿元，在财务账面转入增加的 44.24亿元存货，却在环球

易购业务系统中没有业务记录，由此得出相关结论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对 2021 年 9 月末的库存余额进行全

面盘点的具体过程，包括但不限于盘点时间、盘点方式、参与人

员、涵盖的仓库位置，是否包括前期审计范围受限的海外仓库，

如否，请说明原因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倒推计算的具体过程及数

据，包括但不限于起点的库存数据、期间具体的收发数据及最终

计算结果，并提供必要的解释性说明或分析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环球易购使用的存货仓储业务系统的

研发背景、目的、必要性，是否有专人维护，如何保证该业务系

统记载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可靠。 

（4）请你公司及时任审计机构中喜所分别说明在 2019、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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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报审计期间是否发现或知晓该存货业务系统的存在，如是，

请说明未发现该存货业务系统记载数据与财务账面数据存在巨

大差异的原因。 

2. 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1 号——对存货、

诉讼和索赔、分部信息等特定项目获取审计证据的具体考虑

（2019 年修订）》第四条至第八条的规定，如果存货对财务报表

是重要的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现场监盘、第三方函证等审计程

序；若现场监盘不可行，则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存

货的存在和状况的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请和信所说明，本次存货倒推计算过程仅根据业务系统为起

点，结合系统中的收发数据进行倒推计算出业务系统期初库存数

据，与财务系统进行核对，未获取存货的采购订单、入库单、发

运单以及海外仓盘点等原始资料，是否符合上述审计准则的规定，

是否能够切实解决公司 2020 年存货审计范围受限问题。 

3. 回函称，你公司重新召回了已离职的财务和 IT的核心人

员 6 名，占 2020 年、2021年离职财务、IT核心人员的 24%，与

在职人员共同完成整改工作，更正了财务系统中的库存数据，更

正后存货账实相符，消除了存货审计范围受限的情况。请你公司

结合相关人员的岗位职责、专业背景等情况，进一步论证召回人

员数量的充分性，是否足以解决环球易购人员流失严重导致的审

计范围受限问题。请和信所发表核查意见。 

4. 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 2020年度虚增的 17.79亿元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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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成本对应确认的营业收入金额及相应客户名称，以及 2020 年

以前年度虚增的存货部分结转成本对应确认的营业收入金额及

相应客户名称，明确说明相关营业收入是否存在虚假记载并需予

以更正。请和信所发表核查意见。 

5. 请你公司逐项列示 2021 年 12 月 25日披露的《关于会计

差错更正的公告》中各会计科目更正金额的具体内容及计算过程；

测算并明确披露因 2020 年度虚增及虚假处置存货行为导致的你

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营业收入、净利润、利润总额、净资产

的虚增或虚减金额，并与其他会计差错更正金额区分列示。请和

信所发表核查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中介机构认真发表核查

意见，在 2022 年 4月 2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

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

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

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

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4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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